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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届会议 

金斯敦 

2016 年 7 月 11 日至 22 日 

  勘探区域内开展海洋科学研究相关问题 

  秘书长的报告 

  导言 

1. 区域内活动增加体现为核准的勘探工作计划从 2011 年的 7 个增至 2016 年的

27 个，活动增加的一个后果是，承包者和研究人员就在勘探区域内海床上进行海

洋科学研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作为勘探活动一部分经常开展的许多活动，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3)条“区域内活动”的术语定义可被视为“区域

内活动”，这些活动也可作为海洋科学研究来开展。例如这些活动包括利用自动

潜航器进行侧扫声纳测绘、箱芯取样和多心取样、温深电导探测器测量以及为高

密度照片定性分析部署遥控潜水器。 

2. 根据《公约》第 256 条，所有国家和各主管国际组织均可根据第十一部分的

规定在区域内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第十一部分相关规定是第 143 条，其中规定，

区域内的海洋科学研究应专为和平目的并为谋求全人类的利益进行，从而将其与

根据第七部分第 87(1)(f)条进行的海洋科学研究区分开来。与此同时，勘探规章

还规定，根据《公约》第 87 条，规章不得影响科学研究的自由，根据第 143 条

和第 256 条，规章也不得影响在区域内开展海洋科学研究的权利。《公约》和勘

探规章还要求管理局给予承包者在勘探工作计划中所述区域内进行勘探的专属

权利，并确保其他实体不得为获取合同涵盖范围以外的其他资源而干扰承包者在

同一区域作业。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16 年 5 月 31 日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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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许多原因表明在公海和区域内开展公开和广泛的海洋科学研究是必要的

和可取的。海洋科学研究取得的资料有助于为制定勘探规章提供知识基础。健全

管理区域环境很可能需要大型数据库和透彻的数据分析，这是个体承包者难以获

得的。很可能无法完全根据个人承包者的勘探区域对环境影响做出全面评估，这

种评估需要更全面的环境梯度情况。另一方面，承包者必须遵守严格的环境标准，

监测其在勘探区域内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两项活动通常应互补，但在特定情

况下，可能是第三方作为海洋科学研究开展的活动会干扰承包者为监测其勘探活

动的环境影响而做出的持续努力。如何调和承包者和研究人员可能出现的利益冲

突，提出了若干复杂和敏感的法律问题和关切事项。此外，一方面必须保障承包

商的使用权，另一方面必须保障行使海洋科学研究的权利和自由，这对区域内矿

产资源的善治和管理必不可少。本文件旨在简要概述这些问题，并找出符合《公

约》有关规定的可能应对办法。 

国际海洋法关于海洋科学研究的适用规则 

4. 《公约》第 87(1)(f)条规定，公海自由包括海洋科学研究自由，但受第十三

部分的限制。第 87(2)条规定，公海自由应由所有国家行使，并适当顾及《公约》

规定的同区域内活动有关的权利。《公约》第十三部分广泛探讨了海洋科学研究。

第十三部分第 240(c)和(d)条提出的开展海洋科学研究的其中两项一般原则是，海

洋科学研究不应对符合《公约》的海洋其他正当用途有不当干扰，而这种研究在

这种用途过程中应适当地受到尊重，而且，海洋科学研究的进行应遵守依照《公

约》制定的一切有关规章，包括关于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规章。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是公认的促进海洋研究方面全球合作的组织。教科

文组织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自 1960 年成立以来一直在促进海洋科学研究所有

方面的国际合作。该委员会设立了海洋法专家咨询机构，处理根据《公约》规定

产生的许多问题，特别是根据《公约》第 251 条制定标准和准则，协助各国确定

海洋科学研究的性质和所涉问题。 

5. 第 256 条规定，所有国家均有权依第十一部分的规定在区域内进行海洋科学

研究。在这方面，第 143(3)条规定，各缔约国可在区域内进行海洋科学研究，并

应以若干规定方式促进在这种研究过程中开展国际合作，包括通过管理局或适当

时通过其他国际途径，切实传播所得到的研究和分析结果。相比之下，第 257 条

规定，所有国家均有权依《公约》在专属经济区范围以外的水体内、即在区域以

及从基线量起超过 200 海里处的扩展大陆架的上覆水体内开展海洋科学研究。 

《公约》第十一部分中的国际海洋法适用规则 

6. 《公约》第 139(1)条规定，所有缔约国有责任确保区域内活动，不论是由缔

约国或具有缔约国国籍的自然人或法人或受缔约国有效控制的自然人或法人所

从事者，一律依照《公约》第十一部分进行。同一条第 2 款规定了缔约国对未能

履行第十一部分规定责任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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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 145 条规定，应按照《公约》对区域内活动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切实保护

海洋环境不受这种活动可能产生的有害影响的危害。第 145 条责成管理局为此制定

适当的规则、规章和程序。该条还提供了一份非排他性的需要保护的情形清单。 

8. 第 147(1)条规定，开展区域内活动时应“合理地顾及”海洋环境中的其他活

动。同一条第 3 款载有一项相应条款，规定在海洋环境中开展的其他活动应“合

理地顾及”区域内的活动。第 3 款沿袭第 87(2)条，规定行使公海自由应“适当

顾及”《公约》规定的同区域内活动有关的权利。 

9. 《公约》没有定义“合理顾及”一词。鉴于上述第 87⑵条的规定，可以得出

的结论是，“合理顾及”与“适当顾及”含义相同，这一词还用在《公约》许多

其他条款中(诸如关于航行的第 27(4)、第 39(3)(a)和第 234 条；关于捕捞的第 60(3)

和第 66(3)(a)条；关于海底电缆和管道的第 79(5)条；关于国家权利和义务的第

56(2)、第 58(3)和第 142(1)条；关于其他国家在技术转让方面合法利益的第 267

条；以及关于地域分配的第 162(2)(d)和第 167(2)条。弗吉尼亚评注提出，第 147

条中的“合理顾及”“将包括承认各国有权在海洋环境中开展活动和第 192 条规

定的各国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另一位评论员提出，该词要求“某种

形式的行为，但未明确任何具体的规范性内容”。 

10. 可以合理地断定，区域内的海洋科学研究活动不应不合理地干扰承包者与管

理局签订的合同所赋予承包者的权利和义务，而且，承包者和研究人员以及承包

者担保国和对研究人员的活动负有责任的国家必须适当顾及彼此开展活动的权

利，不对另一方的活动予以不适当的干预。然而，尚不清楚哪级或哪种类型的干

涉会超出“合理顾及”标准，现行规定未就什么行动或后果可能构成不当干预，

或为达到适当顾及要求必须采取什么具体步骤问题，向科学界和深海采矿界提供

实际指导(例如，通知要求或事先交流信息)。与关于跨界资源矿床的《公约》第

142 条形成对照的是，《公约》或勘探规章中没有针对在区域内进行海洋科学研究

影响承包者权利这一情况的具体规定，甚至不要求通知承包者或管理局打算进行

这种研究。可能没有具体的规定来支持这一解读，即信息交流要求是不言而喻的。 

与环境影响评估和承包者其他环境义务有关的问题 

11. 如上文所述，《公约》第 240 条(d)要求进行海洋科学研究时必须遵守依照《公

约》通过的所有规章，包括保护海洋环境的规章。此外，《公约》第 205 条和第

206 条要求缔约国对在本国管辖和控制范围内计划开展、可能给海洋环境造成大

量污染或使海洋环境发生重大、有害变化的活动开展环境评估，并公布评估的结

果。国际法院在 2010 年《乌拉圭河上的纸浆厂(阿根廷诉乌拉圭)》一案的判决中，

认为这一要求现在是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海底争端分庭在 2011 年关于担保个

人和实体从事“区域”内活动的国家所负责任和义务的咨询意见中，扩展了开展

环境影响评估要求的范围，以涵盖《公约》和管理局规章具体规定以外的“区域”

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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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承包者负有大量环境义务，包括建立环境基线和开展监测方案。指导承包者

评估“区域”内海洋矿物勘探活动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的建议，阐述和澄清了

承包者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义务，承包者必须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遵守该建议。

在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情况下，必须在有待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活动开始一

年之前向管理局提交评估。 

13. 问题是，在某些情况下，承包者以勘探或开采“区域”内资源为目的而开展

的某些科学研究活动，需要根据法律和技术委员会印发的建议，事先开展环境影响

评估。如果同样的活动作为海洋科学研究活动开展，则没有明确要求研究人员事先

开展环境影响评估。国家义务(包括指导文件、软性法律或区域文书中规定的义务)

虽然具有切实意义，但可能无法为此类义务提供坚实的基础。缺乏对研究人员就

有关活动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明确要求，特别是如果计划在管理局已授予勘探合

同的部分“区域”内开展此类工作，那么根据第 145 条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初

衷似乎会受到质疑。在这方面可能需要更多的实际指导，如果能获得政府间海洋学

委员会理事会的授权，那么可能可以通过海洋法专家咨询机构提供此类指导。 

与责任和赔偿责任有关的问题 

14. 另一方面的问题涉及到责任和赔偿责任。第十三部分第 263 条规定，缔约国

有责任确保海洋科学研究按照《公约》开展(而不仅仅是第十三部分)。第 263 条

第 2 款和第 3 款规定了赔偿责任，要求对违反《公约》的活动所造成的损害以及

海洋科学研究活动引起的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提供赔偿。 

15. 《公约》第十一部分第 139 条规定，缔约国有责任确保“区域”内活动一律

依照本部分进行，不论活动是由缔约国、国营企业、具有缔约国国籍的自然人或

受到缔约国或其国民有效控制的法人所开展。国际组织对于本组织在“区域”内

开展的活动负有同样责任。《公约》第 139 条第 2 款规定了未能履行第十一部分

规定责任所造成损害的共同连带赔偿责任。 

16. 如果在勘探区域内进行海洋科学研究活动使承包者无法充分执行已获批准

的工作计划，这是否会构成承包者的违规行为，使其负有赔偿责任？这是否将构

成不可抗力事件，产生与开展活动和延长合同期限相关的法律后果？由于缔约国

有责任确保“区域”内活动的开展符合《公约》第十一部分，这种不合理的干扰

是否会导致对于未能根据第十一部分履行责任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鉴

于缔约国有责任确保海洋科学研究的开展不因不适当地干扰承包商的专属权利

而违反《公约》，似乎得出如下结论不可避免，即干扰情形会导致对承包商损害

的赔偿责任。不过，确定解决这种情况所产生争端的适当平台可能更加困难。 

解决争端 

17. 在承包者的活动和已规划或现有的海洋科学研究活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有

许多寻求解决办法的方式。首先，管理局可以在有关缔约国、承包者和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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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进行调解，使他们能够开展各自的活动。《公约》第十五部分终归提供了全

面的解决争端制度。第 279 条和第 280 条要求缔约国通过自行选择的和平方法，

解决他们之间有关适用或解释《公约》的任何争端。第 288 条⑶提到根据第十一

部分第五节设立的国际海洋法法庭海底争端分庭。第 187 条列举了受海底争端分

庭管辖的涉及“区域”内活动的各类争端。具体而言，分庭对以下争端有管辖权：

缔约国之间有关解释或适用第十一部分及其有关附件的争端，以及缔约国与管理

局之间就管理局的行为或不行为，或缔约国据称违反第十一部分、与其有关的附

件或管理局规则、规章和程序的行为所产生的争端。 

18. 第 264 条规定，应根据第十五部分第二节和第三节处理有关解释或适用《公

约》中有关海洋科学研究的规定的争端。如上文所述，第十五部分第二节在第 288

条⑶中规定了海底争端分庭的管辖权。第 290 条规定了在法院或法庭初步认为自

身根据第十五部分或第十一部分第五节拥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在作出最后决定之

前，可酌情根据案情，为保全当事方各自的权利或防止对海洋环境造成严重损害

采取哪些临时措施。 

19. 法院或法庭对争端的解决将不可避免地针对具体事实，可能无法解决上文所

述的各种法律问题。这还可能导致任意选择诉讼地，也不能排除对同一条款解释

不一致的风险。在任何情况下，应尽可能避免争端。因此，有争议的诉讼可能不

是最适当的方式，无法阐明与解释和适用适当顾及义务有关的核心问题，也无法

提供适当行为方面的法律确定性，以避免研究人员和承包者之间的不当干扰。 

20. 避免今后出现争端的一个办法可能是进一步发展勘探规章，为承包者和研究

人员制定具体规则。这可以辅以实用准则。可以就此指出的是，根据现行规章，

探矿者在勘探阶段必须“根据这方面今后的相关准则”，尽量减少或消除“对现

有或计划进行的海洋科学研究活动的实际或潜在冲突或干扰。”令人遗憾的是，

还没有按照这一规定制定任何准则，有关规章并不处理勘探和开采阶段的情况，

而承包者的专属权利问题会在这一时期出现。然而，也许采取管制方法面临的主

要困难是，需要确保完全符合《公约》、尤其是第 143 条规定的各国和管理局的

权利与义务，而且这一困难也使管制办法变得不切实际。 

21. 采取更多的管制措施在任何情况下可能都不是适当的对策，因为所需要的是

澄清现行条款，特别是“合理顾及”的对等义务。请海底争端分庭就此提供咨询

意见将是得到此类澄清更加合适的手段。《公约》第 191 条要求海底争端分庭在

大会或理事会的请求下提供咨询意见，说明其活动范围内出现的法律问题。这类

意见必须紧急提供。除了可以避免需要针对具体争端处理相关问题以外，这一做

法的另一个好处是增加透明度。这还会使分庭受益于各缔约国就该问题提交的资

料，包括研究国和担保国以及相关国际组织，如管理局和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22. 分庭就这一重要专题提供的咨询意见可能有助于管理局制定未来的开采规

章，有助于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通过海洋法专家咨询机构制定研究者导则。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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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还有助于大会第 69/292 号决议所设筹备委员会开展讨论，就《公约》之下关

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各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的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草案的要点，向大会提出实质性建议。 

问题总结 

23. 根据上述讨论，提议需要澄清的主要法律问题如下：  

 (a) 《公约》第 147 条⑶中“海洋环境中的其他活动”一语是否包括在“区

域”内开展的海洋科学研究？ 

 (b) 《公约》第 147 条(3)中关于“区域”内活动的“合理顾及”一语是何含

义，是否与第 87 条⑵中的“适当顾及”一语含义相同？ 

 (c) 哪些行为会不合理地干扰承包者在勘探区(或未来勘探区)的权利和义务？ 

 (d) 与承包者有义务对某些具体勘探活动进行事前环境影响评估一样，在

“区域”内开展某些海洋科学研究活动是否也要求事前评估，特别是根据第 204

和 206 条？ 

 (e) 在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实体没有单独的法律人格，无法明确分配赔偿责

任或责任的情况下(由多国供资的国际科学联合会通常如此)，应该采用何种程

序？ 

24. 请理事会审议本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并采取适当行动或提出适当建议。 

 

http://undocs.org/ch/A/RES/69/292

